
第一章 將錯就錯 

霍珠藏無聲推門而入，隨著墨色袍角生風，寒氣也捲入了屋內，他一雙利目一點

不漏的環顧著屋內的所有，再小的細節也不放過，俊臉沉著，顯然是山雨欲來風

滿樓。 

就是這裡？在這處小小的磚瓦房，樓成凰生下孩子的地方？ 

他在屋裡走動，無禮的四處翻看，不時蹙眉，恍若紆尊降貴一般。 

不錯，他是紆尊降貴了，以他的身分根本不會出現在此處，他一輩子都不會踏入

這樣的小院落。 

所以，現在他親眼看到了，還是難以想像高傲的樓成凰會願意待在這種地方，生

下一介平頭百姓的孩子，且是在與他有婚約的期間，她膽敢如此折辱於他？ 

是的，她敢，她確實那麼做了，還親口告訴他，所以他來了，他來求證了。 

他必須要知道，她是故意激怒他，抑或是像她說的，不想在被他發現她並非完璧

之身時才吞吞吐吐的坦白。 

事實上，偽造處子的方法並非沒有，再者，即便她不是處子，被他發現了她也可

稱是一次失誤，更可以稱是遭人下藥，無力反抗遭受侵犯，稱自己是受害者，反

而會得到同情，是吧？ 

可是，她卻將始末原原本本告訴他，沒有一絲保留，連那人的姓名與住處都告訴

他，她分明是要讓他徹底厭惡她！ 

因為，她不想做他的女人，知道如此一來他根本不會碰她一根手指頭，也會對她

不屑一顧，所以故意在新婚之夜告訴他這個天大的祕密。 

這原來應該帶進棺材裡、爛在肚子裡的祕密，在他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猝不及防

的，就這麼由她的口平鋪直敘的說了出來。 

她憑什麼如此堂而皇之？她憑什麼讓他怒火中燒，她以為他什麼都做不了是吧？

她以為他必須要顧及兩家的顏面，只能隱忍、不能揭發是吧？ 

她太小看他霍珠藏了！他現在就把那個男人帶回京城與她對質，連同她生下的孩

子一起，看她是否還能面不改色、眼也不眨的面對他！是否還能一副要殺要剮隨

便你的可惡姿態！ 

思及此，他胸膛起伏不定，步履一旋，疾步轉進另一間房。 

驀然間，他站定了，他的背脊挺直了，他的眉毛高高揚了起來，像發現獵物似的，

兩眼閃著叫人猜不透看不明的光。 

空無一物的光潔案桌，雖然看不到書，但這房間有股「書」氣，月色照了進來，

牆上貼了張畫像，雖然只是背影，但他可以很篤定的說，畫裡修長的女子就是樓

成凰。 

畫裡，她撐著一把油紙傘，穿著繡海棠的紅色裙衫，紅色正是她最愛穿的顏色，

尋常女子覺得俗豔而不敢或不愛穿的顏色，在她身上恰到好處不顯妖豔，反而有

股脫俗感，襯得她靈氣逼人。 

然而，此刻他卻該死的想起她在成親當日穿的大紅嫁裳，對她的憤怒與怨懟又增

加了幾分，心裡迅速衝上一股怒火。 



該死的樓成凰！她明明可以在成親前告訴他，那麼他一定會退親，此事便一了百

了，從此橋歸橋、路歸路，她曾跟誰生過孩子是她的事，她不過是他的前未婚妻

而已，他們不過是青梅竹馬的娃娃親而已，兩家人不過是世交而已，他們的母親

不過是手帕交而已！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樓成凰雖是他的未婚妻，他對她卻更像是妹妹般的情誼，說愛遠遠談不上，他從

來沒有對她有過心動的感覺，從來沒有想要得到她的身她的心的渴望，在邊關的

數年間從來不曾思念過她，甚至想都沒想到過她，只有因戰事延誤婚期，以致她

成了大齡未嫁女有幾分歉然之意。 

然而，那幾分歉意也在知道她的祕密後煙消雲散，當他人在邊關時她可歡了，有

了苟合的戀人還生下孩子，又將他玩弄於鼓掌上，在新婚之夜將他堂堂金玉侯變

成世上最可笑的男人，若此事被世人知曉，他不知要受多少嘲笑，居然迎娶了一

個背叛他，還生了孩子的女人…… 

他沉重的呼吸著，咬牙切齒的想著樓成凰的可惡之處，一把扯下貼在牆上的畫，

在手中捏成了一團。 

驀然，後方有道人影悄無聲息的靠近，高舉木棒，狠狠由他後腦杓捶落，霍珠藏

挺拔的身軀應聲倒下，他再也不能去想樓成凰的可惡之處了，因為他昏了過去，

失去意識。 

時間逐漸過去，當霍珠藏再度睜開眼，有些不適應光線，糊著雪白窗紙的木窗，

冬季白日的淺陽照進來，一雙澄澈的眸子落入他的眸裡，他皺了皺眉，看清是個

陌生的女子，內心一凜，掙扎著坐了起來。 

女子見他動作委實過大，連忙傾身湊過去說道：「小心點，小心點，不要太急，

大夫說要慢慢坐起來，千萬不可以太快。」 

霍珠藏眉峰成巒，防備地瞪著她。「妳是何人？」 

他發覺自己的嗓音十分沙啞，足證他許久未開口。 

他這是昏過去多久了？是誰該死的敲昏了他？原以為夜半潛入屋內最為安全，沒

想到卻遭受襲擊，來人居然能無聲無息的靠近他，足見功夫底子不俗。 

難道，是被屋裡人發現了他，將他敲昏？ 

樓成凰言道，當年這裡只住著沈氏兄妹二人，莫不是過了多年已換了主人？ 

不不，不可能換了主人，那張畫像足以證明屋子沒有換主人，沈氏兄妹肯定還住

在這裡，照年齡推算，眼前這女子很可能就是沈應深的妹妹沈應芸。 

所以，她這是搜過他的身了？知道他的身分了？抓住了他私闖民宅的把柄，打算

威脅於他？ 

他再度瞪著眼前的女子，口氣十分不善，「我在問妳，妳是何人？」 

一個稚嫩的女娃聲音先一步冒了出來，「她是我娘親啦！」 

霍珠藏這才看到那女子身後還有個小女娃，女娃端坐在小板凳上吃冰糖葫蘆，小

短腿晃呀晃的，纖長濃密的長睫，櫻桃般紅潤的唇，小小面孔驚人的好看，那抹

精緻的眉目對他來說太過熟悉…… 

他抿了抿唇，一雙凌厲的眼已將眼前這一大一小打量了個遍。 



她們坐在床邊看了他多久？小女娃說女子是她娘親，看上去確實有幾分相似。 

女子秀氣面容微漾淺笑，相貌清秀、眉目溫婉，雖然為人母，但並沒有挽著婦人

髻，而是打了一條粗辮子垂在胸前，身上乾乾淨淨的沒有任何一個飾品。 

「你是青路哥吧？」女子眉眼淺笑，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貝齒。「你什麼時辰來

的？是太累了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會倒在地上呢？真是嚇了我一大跳呢。」 

她沒想到兄長的摯友談青路竟然姿容驚人，這顏值在她前世都足以偶像出道了，

就是這樣的相貌氣度，在這陳舊的屋裡顯得格格不入。 

前世的她無父無母，生下來就被拋棄，與同在育幼院長大的王立安相戀，兩人訂

婚後她靠著好手藝開麵館供王立安讀醫學院，如此辛苦了數年，以為都很瞭解彼

此，她努力生活，努力幫王立安更上層樓，也編織著日後共組家庭的幸福藍圖，

要生三個孩子，熱熱鬧鬧的，彌補兩人都沒有原生家庭的遺憾。 

她以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相知、相許、相惜，她以為他們是一樣的，豈料遭遇

陳世美，王立安當上醫生旋即拋棄她，跟院長的女兒交往，還很快結婚了，由女

方出資一起飛去美國進修、定居，不再回來。 

她呢？她就像被用過即丟的工具人，要追究也沒得追究，也不知道要向誰去討公

道、討說法，只能自己承受著一切。 

從此之後，她的心臟就出了毛病，不時隱隱作痛，她的呼吸也出了毛病，時常感

覺呼吸不到空氣，她吃不下睡不著，精神渙散，出現幻聽、幻覺，但她不想死，

她不想為了王立安那種人死，她還有一絲求生的意志。 

可是，在她開車去求醫的路上，她發生了車禍，就這麼死了，死的很不值得，夢

想著要做賢妻良母的藍圖都隨之煙消雲散，她很氣自己識人不清，也萬分後悔自

己把自己搞到精神不濟，斷送了寶貴的生命。 

穿越後，她收拾好心情，代替原主照顧這一世兄長的遺孤，將冬妮當成自己的孩

子，兩個人相依為命。 

她不再相信男人了，打算就這麼養著冬妮過日子，將她好好養大，把自己的手藝

傳給她，讓她有更多選擇，將來若不能遇上對她一心一意的郎君，不依靠男人也

能過上自給自足的日子。 

「妳何時發現我的？」霍珠藏並沒有否認自己不是「青路哥」，她顯然將他誤認

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她也未曾謀面的人。 

「早上進來收拾房間的時候。」沈應芸微笑。「這是哥哥的房間，許久沒用了，

我推敲著青路哥最近可能快到了，今天便想換換被褥，不想卻見你倒在地上，幸

好我進來了，不然這天寒地凍的，青路哥可要凍著了。」 

「我倒在地上？」霍珠藏瞬了瞬眼眸。「然後呢？」看她們兩個瘦弱得風吹會倒，

不像能把他抬上床。 

沈應芸秀眸從容的與他對視，笑了笑道：「天氣這麼冷，你又喚不醒，我生怕你

出什麼事，連忙去找鎮上的劉大夫來，是劉大夫和他的徒弟幫忙將你抬上床的，

我本想請他們幫你換件衣裳，可遍尋不著你的包袱，這才做罷。」 

霍珠藏的唇微乎其微一勾。 



他只是來恭陵城瞧瞧，自然沒有帶包袱，恭陵城距離京城只要一個半時辰的車程，

他原打算瞧過就回去，回去再做打算，至於要對樓成凰做何處置，事關家門榮辱，

他心中尚無定論，卻因為昏了過去，陰錯陽差的留了下來。 

霍珠藏在心中琢磨了片刻，徐聲說道：「包袱與盤纏在路上被偷了，步行來到城

裡已是夜半，身無分文，無法投宿客棧，這才唐突試著推門，見院門沒上鎖便自

行進來了，進來之後，屋裡瞎燈黑火，摸到這房間一時沒看清，這才摔了一大跤。」 

他沒有說出自己被敲暈一事，若是她知道，深更半夜這屋裡除了他還有另外一人

潛入，可能會報官，到時查到他身上可就麻煩了。 

「我沒鎖門嗎？不大可能啊！」沈應芸很是驚訝，她不是那麼糊塗的人，尤其家

裡只有她與冬妮，她格外小心注意門戶安全，怎麼會犯這種失誤呢？太不應該了。 

見她滿臉的訝異，霍珠藏想了想，又啟嗓說道：「也幸好妳沒鎖門，我才得以進

來，不然要凍死在門外了。」 

如她所說，其實她有鎖門，是他輕易潛進了小院，而大門的門閂對他而言也是輕

而易舉，要進到這屋裡來根本不是難事。 

「那一定是我有預感青路哥你會來，這才忘了鎖門。」沈應芸很快便釋懷了，不

疑有他，笑吟吟的說道。 

霍珠藏垂首沉吟。 

他得在真正的「青路哥」來前離開，真正的「青路哥」來時，她便會發現他是冒

牌貨，那時他已消失，她也無法追究了，所以他最好現在就走。 

他掀開溫暖的被褥打算下床，驀然間，後腦杓隱隱作痛，迫使他停止了動作。 

「青路哥，你做什麼呀？」沈應芸連忙把他摁回去，手勁有力但溫柔。「這幾日

你要躺著別動，劉大夫說你後腦袋腫了個包，包裡可能還有淤血，劉大夫給你施

過針了，開了去淤活血的湯藥，一會兒用過飯我便煎了藥給你喝，劉大夫說至少

要喝上五日才能確保無礙。」 

霍珠藏蹙眉。 

五日？讓他在這麼陳舊這麼小的地方待上五日？而且是冒著「青路哥」隨時會出

現的風險？ 

沈應芸朝他淺淺揚笑。「青路哥，我知道讓你躺上五日肯定會不大舒服，可為了

腦子好，還是躺著吧！」 

小女娃跟著軟糯說道：「是呀，青路叔叔，劉爺爺說，若腦子沒好，會變得很傻

很傻，若你不想傻，還是聽我娘親的話，躺著吧！」 

霍珠藏一語不發，這小女娃看起來不足四歲，卻口齒伶俐，說話挺有組織。 

依照年紀和長相推斷，她應是樓成凰的女兒，可是她又說眼前的女子是她娘親，

那麼她們究竟是什麼人？女子說這是她哥哥的房間，但許久未用，她說的哥哥會

是沈應深嗎？許久未用又是什麼意思？為何會許久未用？沈應深去哪裡了？ 

霍珠藏琢磨了片刻，啟嗓問道：「妳哥——他知道我要來嗎？」 

「自然了。」沈應芸微笑道：「一個月前收到你的信時，我已經跟哥哥說過了，

哥哥若知道你上京之前還專程過來給他上香，肯定會很高興，不過，也得你先將



身子養好了再說。」 

霍珠藏眉目一沉。 

上香？難道沈應深遭遇了什麼事，死了？ 

樓成凰沒提到沈應深死了，她這是知情還是不知情？抑或是，正因為知道沈應深

死了，他什麼也不能做，所以才把祕密告訴他？ 

沈應芸見他沉眉瞇目，面上神色變幻莫測，也不知道在思量什麼那麼嚴肅，她不

以為意，只說道：「青路哥，你昏過去幾個時辰，一定餓了吧？我去給你端飯過

來，有幾樣我自己做的醃菜很是開胃，等用過飯就可以喝藥了。」 

「不必了。」霍珠藏蹙眉。「給我一碗白粥即可。」 

「白粥？」沈應芸有些錯愕。「還要喝藥呢，喝白粥胃怎麼挺得住呢？若是你想

喝粥，我給你做肉粥吧，喝了才有力氣。」 

霍珠藏仍是婉拒。「不必麻煩了，給我白粥就好。」 

他已經許久吃不了白粥以外的東西，喝不了白開水以外的水，所以他的膳食甚是

簡單，就是白粥、白粥、白粥。 

「不麻煩，一會兒便好了。」沈應芸帶著笑意離開，走前不忘叮嚀小女娃，「不

許淘氣，不許鬧妳青路叔叔。」 

小女娃用力點頭，很認真的眨了眨大眼說道：「娘親，我明白，我不淘氣！真的！」 

沈應芸去煮粥了，她一走，小女娃就俐落的滑下板凳，小手將板凳朝床沿拉近了

點，又敏捷的坐了上去。 

這番動作，令從來沒有與孩子單獨相處過的霍珠藏忽然感到有些不妙。 

小女娃眼珠滴溜溜的轉，奶聲奶氣的說道：「青路叔叔，你還沒醒時，娘親說你

長得真是好看，我也這樣覺得，你比城裡所有人的都好看，是我看過最好看的人

了。」 

霍珠藏突然有些受用，他覺得小女娃嘴巴倒是挺甜，眼光甚高。 

「妳娘親還說了什麼？」他沒那麼緊繃了，放鬆地問道。 

小女娃細聲細氣的說道：「娘親說，青路叔叔有可能是被壞人打暈的。」 

霍珠藏心裡一凜。「怎麼說？」原來那女子已經猜到了嗎？所以他剛剛說的跌跤

那套，她是不信囉？ 

小女娃比手劃腳的說道：「就是呀，壞人要進來偷東西，看見了青路叔叔，就把

你打暈了，所以你頭上才會長了個包。」 

霍珠藏微感訝異，這與事實相去不遠，他確實是被敲暈的。 

「青路叔叔，你看！這不是冰糖葫蘆，這是草莓糖葫蘆。」小女娃突然把糖葫蘆

舉到他的眼前，有些得意的炫耀道：「很特別對吧？是我娘親做的喲，別處吃不

到，只有這裡有，而且非常的好吃，天下第一好吃！」 

霍珠藏對所有吃食都不感興趣，只嗯了一聲敷衍。 

在只吃得下白粥之前，他便不愛甜食，犯病之後更是多年未曾嚐過甜味，對於冰

糖葫蘆這種庶民甜食，他更是沒有任何感覺。 

「我這裡還有一個。」小女娃將紅通通的冰糖葫蘆朝他揚了揚。「青路叔叔，你



要不要嚐嚐？就剩一個了，你這麼好看，給你吃！」 

因為他長得好看而給他吃？霍珠藏有些啼笑皆非，正要拒絕，小女娃卻再度滑下

板凳，小身板一個向前，將僅剩的一顆冰糖葫蘆不由分說的塞到了他的嘴裡。 

事發突然，霍珠藏全然愣住了，一時反應不過來。 

普天之下，何人膽敢對他金玉侯這麼做？偏偏這麼做的是個小女娃，還快得叫他

措手不及。 

小女娃見他愣著不動，也不品嚐，便催道：「青路叔叔，草莓糖葫蘆真的真的很

好吃，你快點吃吃看，不好吃不要錢，好吃也不要錢。」 

在她期盼的眼神之下，霍珠藏居然真的吃了，他的味覺感受到久違的甜意，微酸

的草莓與糖漿竟如此契合，讓他想再吃一個…… 

頃刻間，腦中的想法令他驚駭莫名，他在想什麼？居然想再吃一個？吃一個就不

得了了，一會兒肯定鬧胃疼，也肯定會將東西嘔出來，而他明知道這些，居然冒

出了想再吃一個的念頭？ 

「很好吃對不對？」小女娃精緻的小臉上寫著我就知道。「青路叔叔，你一定還

想再吃一個對不對？」 

霍珠藏深吸了口氣，他的心思居然被個小女娃猜中了，他不能承認自己確實想再

吃一個…… 

「不過，就算想吃也沒啦，因為娘親只有做一支。」小女娃舔了舔嘴唇，掰著手

指頭說道：「一支草莓糖葫蘆有五個，我分了青路叔叔一個，所以我今天只吃了

四個，我心腸太好啦，我又漂亮，心腸又好。」 

霍珠藏不由得被這奇葩的邏輯給吸引了，這樣小卻又這樣自戀的孩子不多吧？ 

「青路叔叔。」小女娃又脆生生的開口喊道。 

霍珠藏嗯了一聲，隨即被自己的回應嚇到，他這是已經習慣自己這「青路叔叔」

的身分了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青路叔叔。」小女娃捧著臉淺淺笑了起來。「你也長得很好看，你跟我是一國

的，我們都很美。」 

過去，這樣明顯的恭維肯定會被他嗤之以鼻，想他堂堂金玉侯的外貌還會缺少讚

美嗎？有眼睛的都看得出來他的顏值頂天，他可不接受拍馬屁那一套。 

可是，此刻他竟不否認被小女娃歸類在同一國這件事令他頗為滿意，她說得很對，

他們都很好看，他們是一國的。 

他清了清嗓子，莫名無法對她保持冷淡。「小丫頭，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沈冬妮。」小女娃驕傲的昂著小腦袋。「冬天的冬，不是泥巴的泥，是漂

亮小女娃的妮。」 

霍珠藏忍不住好笑，這小丫頭真是三句離不開美和漂亮，她到底認為自己有多漂

亮有多美呀？ 

他繼續問下去，「妳娘親呢？妳娘親叫什麼名字？」 

小冬妮眨著眼睛回道：「我娘親叫沈應芸。」 

霍珠藏沉吟了片刻，那女子果然是沈應芸。 



那麼，是因為沈應深過世了，屋子無人居住，所以沈應芸與夫君、女兒住在娘家，

是這樣嗎？ 

他又問道：「妳爹呢？妳爹去哪裡了？」 

小冬妮突然有些落寞，她惆悵的嘆了口氣，好看的小眉頭輕輕蹙起。「我爹爹已

經死了，我沒見過我爹呀，我都不知道我爹長得什麼樣，不過肯定很好看，肯定

城裡最好看的就是我爹了。」 

霍珠藏對小冬妮這一番「護短」的推斷已經習慣了，他逕自推敲起來。 

所以，死了丈夫的沈應芸，或許不見容於夫家，這才帶著女兒回到娘家居住？ 

沈應芸死了兄長又死了丈夫，日子應該很難過吧？她一個婦人是怎麼拉拔女兒的？

以何維生？ 

仔細看，屋子雖小，但收拾得乾淨整齊，被褥枕頭有曬過暖陽的舒爽味道，簡單

的擺飾以及窗紙和桌巾也透露著屋主的巧思，是一間讓人感覺舒服、會想待下來

的屋子。 

如果說，沈應深真的已經死了，那孩子呢？兩個孩子去哪裡了？也是沈應芸在扶

養嗎？ 

他心下生疑，目光回到小冬妮身上。「屋裡還有別的孩子嗎？和妳差不多大小的

孩子？」 

小冬妮規規矩矩的回答道：「沒有別人了，只有我一個漂亮孩子，只有我跟娘親。」 

霍珠藏心思深沉的看著她，又問道：「只有妳跟娘親在這裡生活，是嗎？」 

「嗯！」小冬妮輕輕的嗯了一聲，突然軟軟糯糯的問道：「青路叔叔，你想留下

來跟我們一起住嗎？我可以每天給你說故事，還可以把草莓糖葫蘆分你吃，每天

每天都分你吃。」 

霍珠藏對這天外飛來的要求很是不理解，自己之於小丫頭應該是個陌生人吧？小

丫頭又不認識他，怎麼會提出想跟陌生人一塊兒住的要求，眼裡還滿是期盼？ 

霍珠藏唇角微抬，直視著渴盼的小面孔。「妳說說看，為什麼想要我跟妳們一起

住？」 

小冬妮眼睛笑彎了。「因為，我想要一個爹呀！」 

微微一怔，霍珠藏皺眉，他萬萬沒想到是這樣的答案。 

她想要一個爹？意思是，要他做她爹嗎？ 

「沈、冬、妮！」沈應芸端著托盤出現在門口，娟秀的面上滿是無奈和無言。 

小冬妮迅速滑下板凳，搖著小手，連聲說道：「我什麼都沒說喲！沒有說要讓青

路叔叔做我爹，我真的沒有說喲！」 

沈應芸聽著那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聲明，只覺得好氣又好笑。 

她知道冬妮一直想要一個爹，也羨慕別人都有爹，可是這一世，她並沒有嫁人的

打算，所以她無法給冬妮一個爹，只能盡力讓冬妮過上好日子。 

「娘說過，妳不許淘氣，妳又淘氣了，妳說現在該怎麼辦呢？」沈應芸瞪著眼睛，

沒打算輕輕放過。 

孩子都是需要規矩的，沒有規矩，最後只會飛上天，她前世時常回育幼院幫忙照



顧孩子，深知這點，對於教養孩子她也有一套。 

「要被處罰！」小冬妮馬上摀住了嘴巴，含糊不清的說道：「現在開始，不許說

話，娘說可以才能說話。」 

沈應芸滿意的點了點頭，冬妮雖小，但是個話癆，一張嘴早晚說個不停，對冬妮

來說，不讓她說話就是最大的處罰。 

她端著托盤走到床沿，寬口陶碗裡是剛做好的肉粥，分量不小，一個大男人能吃

飽。 

她將擺在碗旁的小木杓遞給霍珠藏，淺淺一笑。「我稍微吹涼了，可以直接吃，

不會燙著，藥也熬上了，等等就可以喝。」 

沒理由讓她一直端著托盤，霍珠藏伸手接了小木杓，也將碗接了過去，正要打發

她們走後再將粥碗擱下，因為他根本吃不了白粥之外的東西，可是沈應芸卻坐了

下來。 

她微笑的說：「青路哥，你嚐嚐合不合胃口？若鹹淡不合胃口，我再做調整。」 

霍珠藏皺著眉，看來不嚐一口她是不會走的，他勉為其難的舀了一口粥，預期中

的反胃沒有湧上來，反而感受到了久違肉末的美味。 

他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居然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但他不信，還是認為稍後

他會嘔出來，如此這般，直到他把整碗粥都喝完了，還是沒有反胃。 

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了，他失去胃口的這些年，身邊的人都費心給他找高明的

大廚，擔心他只能喝白粥，長此以往身子會受不住。 

可是，不管是多高明的大廚，甚至是宮裡的御廚都救不了他的胃口，不管他吃進

什麼都只有吐出來的分，反而搞得自己的脾胃更加難受，後來他也放棄了，不想

再嘗試，反正喝白粥也能活，死不了，那麼他就喝白粥吧，當做是他在為自己的

過失贖罪，他並不怨老天，反而覺得很好，在只能喝白粥的日子裡，他的心靈很

平靜。 

可是，現在是怎麼回事？他居然又能吃下白粥以外的食物了？他的脾胃居然沒有

鬧脾氣？ 

他直覺當中一定有古怪，抬起眸來瞪視著沈應芸，近乎無禮的問道：「妳在粥裡

加了什麼？」 

沈應芸嘴角牽起一抹溫柔淺笑。「只加了碎肉末和鹽巴。」 

前世，她一手好廚藝的關鍵是，不管做什麼菜，她都能將調味料放得極為精準，

多一分太鹹，少一分太淡，這手感是天生的，旁人也學不來。 

「真的只加了肉末和鹽？」霍珠藏還是不太相信。 

隨即，他想到適才的冰糖葫蘆，都過了一炷香的功夫了吧？他還沒嘔出來，足證

他的脾胃接受了那冰糖葫蘆。 

沈應芸看著他怔忡的表情，微微一笑。「青路哥覺得好吃的話，我明天再給你做

肉粥。」 

她跟前世一樣，所有的事都正向解讀，雖然遇人不淑、所託非人，可是沒有改變

她認為人性本善的想法，她自己是被拋棄在育幼院，在育幼院長大的，若不是善



心的院長收留了她，也不會有如今的自己，所以她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她絲

毫不介意「青路哥」防備的態度，他是她這一世兄長認可的摯友，肯定不會是壞

人。 

聽她說明天再給他做粥，霍珠藏發現自己沒有像方才那般想要拒絕了，多年來他

首次有了吃飽的感覺，那碗肉粥進到胃裡的感覺太過美好，好到他不想拒絕。 

「娘……」小冬妮知道自己在受罰，好一會兒安安靜靜的不敢說話，可是這會兒

她真的憋不住了，舉起小手來，可憐兮兮的問道：「娘，我可以說話了嗎？」 

都逕自開口了還問？沈應芸好笑的點了點頭。「說吧！」 

小冬妮黏到沈應芸身邊去，奶聲奶氣的央求道：「娘，妳明天做草莓糖葫蘆時，

也給青路叔叔做一支。」 

沈應芸好笑的摸了摸小冬妮的小腦袋。「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那麼饞呀？妳這隻

小饞貓。」 

小冬妮馬上嘟著嘴說道：「青路叔叔也想吃，青路叔叔也是小饞貓！」 

沈應芸轉眸朝霍珠藏一笑。「青路哥，你也喜歡甜食嗎？」 

霍珠藏這時才找回自己的聲音，他清了清嗓子說道：「我什麼吃食都不喜歡。」 

小冬妮抬頭挺胸，驕傲的說道：「我什麼吃的都喜歡！」 

沈應芸捏了捏小冬妮軟嫩的臉蛋，好笑的說道：「妳最棒，妳最會吃，行嗎？」 

霍珠藏看著她們，竟莫名有些期待起明天的肉粥和草莓糖葫蘆了。 

 


